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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江北灰渣填埋场二期工程项目

到3卖击5日向报告书的批复
宁环建〔2021 〕 10号

南京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江北灰渣填埋场二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 批复如下：

一、根据申报，你公司拟在江北灰渣填埋场预留场地内建设

二期 项目，用于填埋江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经固化稳定化后的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基层构建、防渗系统、渗

滤液导排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等，工程新建飞灰二期填埋库区

和停车棚，在现有渗滤液处理车间建设清水脱气塔， 其余构筑物

均依托现有 设施， 项目占地面积56048平方米， 不新增用地。 项

目处理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固化稳定在江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内进行， 不纳入本项目评价。工程总库容为9 4万立方米，服务

年限为18.5年。项目 总投资1.19亿元，其中 环保投资3011.95万元。

根据《报告书》结论和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评估意见（苏

环评估〔2021〕59号），在符合相关规划要求并落实《报告书》

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 环境风险防范及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 7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 同意你公司按《报告书》所述进行建设。

二、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飞运行以及环境管理中，你公司须

附件1 本项目（二期工程）环评批复











南京市环境保护局文件

宁环建 匚⒛14)106号

关于南京市江北灰渣填埋场一期建设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南京城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批的《南京市江北灰渣填埋场一期建设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以下简称
“
报告书
”)及浦口区环保

局预审意见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为江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为 固化飞灰

及无法利用的炉渣填埋场,项 目拟建地位于浦口区星甸街道董

庄组,东起后圩线,西至江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南起合宁

铁路 (退界 100米 ),北至江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厂道路。

占地面积 100470平方米 (规划总占地面积 21.04万平方米 ),

固化飞灰填埋库区占地面积 19570平方米,库容约 20万立方

米 (总规划固化飞灰库容 112万立方米 ),炉渣填埋区占地面

积 18370平方米,库容约 21万立方米 (总规划炉渣库容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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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 ),辅助区占地面积 19470平方米,绿化隔离及其他

占地面积 43060平方米。平均日处理规模 220吨 /日 (包括固

化飞灰 100吨 /日 、炉渣 120吨 /日 )。 使用年限:5年 (总规

戈刂30‘丰)。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库 区开挖及平整、围隔堤及道路工程、

库区防渗系统、地下水收集及导排系统、渗沥液收集及导排系

统、地表水收集及导排系统、封场工程等主体工程,以及污水

处理设施、供电、供水、消防、绿化等辅助与配套工程和办公、

生产用房及公用设施。项目总投资 1.1亿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4151.48万元。

二、本项目未批先建,根据《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

书》(宁环违改字[2014]17号 ),现补办环保审批手续。根据

环评结论、技术评估意见及浦口区环保局的预审意见,在符合

相关规范要求并落实报告书所提出的相关环保措施和本批复

要求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项 目建设可行。

三、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认真

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

1.填埋库区内不得填埋工业废物、危险废物等其它废物。

进场填埋的固化飞灰及炉渣须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6889-2008)相 关要求,并单独分区填埋。固化飞

灰入场填埋前须经有资质单位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入场。

2.采用先进的防渗工艺和填埋设各,加强运行管理,严防

渗沥液外泄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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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埋库区、生产生活管理区内的排水系统应实施雨污分

流,厂区污水不得外排。根据环评报告,本项目一部分废水经

处理达到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表 2标准,回用到江北焚烧厂循环冷却系统,其余废水须经处

理达到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 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189⒛ -2002)后 回用于填埋场绿化、道路洒水、车辆冲

洗等。

4.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填埋作业面,须每天在结束填

埋作业后,及时进行膜覆盖;对达到填埋层标高,暂不进行填

埋作业的区域应进行中间覆盖;合理布局污水处理设施位置并

采取相应的除臭措施。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T1996)表 2二级标准,厂界恶臭污染物执行《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1993)二级标准。

5.填埋机械、风机、水泵、污泥压滤机等应选用低噪声设

各,并合理布局,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

临交通干道一侧执行 4类标准。

6.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安全处理。渗沥液处理装置产生

的污泥等危险废物应送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转移处置

危险废物时应按规定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生活垃圾委托江北焚

烧厂处理;餐厨废油脂等应按相关要求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固废临时贮存堆场应设置警示标志牌,并采取防雨、防渗、

防扬散等措施。在固废的收集、运输、处理过程中,落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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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滴、漏等防范措施,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7.食堂餐饮燃料应选用清洁能源,不得使用煤、重油等重

污染燃料。厨房油烟须经高效净化装置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

排放标准》(GB18483-2001)后经专用内置烟道至楼顶排放。

8.规范操作程序,制定岗位责任制度。填埋库区应尽可能

减少渗滤液的产生量,填埋作业表面应及时覆盖,雨天 (零星

小雨除外 )不得进行填埋作业;远期灰渣填埋场使用完毕后 ,

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封场、生态修复及后期管理;建立日

常入场填埋登记台帐。

9.排污口按 《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

(苏环控 匚1997〕 122号 )规定设置,渗沥液调节池进出口应

安装流量计,污水处理装置排口 (即 回用水接口)应安装流量

计、黑匣子、COD等在线监测仪,在线监测装置应与我局监控

中心联网。

10.根据环评报告,本项目填埋库区外设置 500米、非敞

开式渗沥液调节池外设置 100米 的卫生防护距离,在卫生防护

距离内不得新建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等环境敏感目标,已有环

境敏感目标须在项目试运行前搬迁完毕。在周边畜禽场外周

围,沿场院向外<500米范围为缓冲区,该 区具有保护畜禽场

免受外界污染的功能,在缓冲区内已有的畜禽场应在项目试运

行前搬迁完毕。

11.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灰渣填埋库区

四周应设置本底监测井、排水监测井、污染监测井、污染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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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井。填埋场环境监测应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6889-2008)及 《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GB/T18772-2008)。 制定应急预案,加强管理,避免发生环

境污染事件。

12.加强绿化建设,厂界周边建设不小于 10米宽的绿化隔

离带,减轻废气和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 《南京市扬尘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市政府 287号令 ),水泥、黄沙等建材堆放

点应落实防尘防淋措施;对工地实施围挡,裸露处应进行洒水

抑尘;车辆驶出工地前应对车身进行冲洗,工地内设置蓄水池 ,

车辆冲洗废水应经沉渣处理后尽量回用;建筑垃圾运往指定地

点处置;加强管理,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各作业时间,施工噪声

执行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9⑴ 标准,避免扰

民。

项目建设期间的现场环境监督管理由浦口区环保局负责 ,

市环境监察总队不定期抽查。项目开工前 15日 须到浦口区环

保局办理施工噪声申报手续,报送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方案。

五、建设单位应按环评及本批复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

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使用。项目竣工后试运行应报我局同意,试运行三个月内,向

我局申请办理环保专项验收手续,项 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

式运行。

六、实施全过程环境监理。按照环境保护部批复的《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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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工作方案》及相关要求,本项目须委托有

相应资质、经遴选确定的单位开展环境监理工作,并作为项目

试运营与竣工环保验收的前提条件。你单位应督促监理单位每

月一次向市环境监察总队上报环境监理报告。

七、本报告书经批准后,建设性质、规模、地点、拟采用

的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须报我局重新审批。

抄送:市环境监察
`总
队、浦口区环保局、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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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一期工程变更环境影响补充分析批复





南京市江北灰渣填埋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11 月 23 日，南京城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主持召开《南京市江

北灰渣填埋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验收组的有南京

城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南京城建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运营单

位）、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

理单位）、江苏宝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

有限公司（验收检测单位），会议邀请 3 位技术专家参加验收组，验收组名单附

后。 

会上项目建设单位介绍了主体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验收调查单位介

绍了验收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与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工作组现场勘察了项目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并对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

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董庄组；东起后圩线，西至江北焚烧厂，南起

合宁铁路（退界 100 米），北至江北焚烧厂进厂道路。 

本工程处理对象为南京市江北焚烧厂产生的固化飞灰、无法利用的炉渣，平

均处理规模为 220t/d，其中固化飞灰 100t/d，无法利用的炉渣 120t/d， 

一期占地面积 100470m2（规划总占地面积 21.04 万平米，约 315.6 亩），

一期固化飞灰填埋库区占地面积 19570m2，一期炉渣填埋区占地面积 18370m2，

辅助区占地面积 19470m2，绿化隔离及其他（含预留地）占地面积 43060m2。 

实际目前本场仅填埋江北焚烧厂产生的飞灰，日均填埋量约 80-100t/d。 

江北焚烧厂仅产生需填埋的飞灰，炉渣均按其自身环评要求外售综合利用，

目前本项目炉渣库区闲置，本次验收仅验收固化飞灰填埋，炉渣库区不属于本

次阶段验收之列。 

附件4 一期工程验收意见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3 年 8 月，该项目获得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同意江北灰渣

填埋场一期建设工程立项的批复》（宁建综字[2013]799 号）；2014 年 9 月，该

项目获得《南京市规划局行政许可决定书》（选字第 320111201410352 号）。 

本工程由于未履行相关环保手续于 2014 年 4 月即动工建设，由于“未批先

建”的行为受到南京市环保局行政处罚（宁环违改字〔2014〕17 号），责令停工

并完善环保手续。建设单位立即委托相关单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4 年 8

月，南京市环保局以宁环建[2014]106 号对由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

《南京市江北灰渣填埋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5

年 8 月，南京市环保局以宁环建[2015]68 号对该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补充分析报告

进行了批复。 

本项目最终于 2015 年 1 月建成竣工，于 2018 年 1月19日开始测试运行，

具体见《关于江北灰渣填埋场测试运行的通知》（南京市城市管理局 宁城管字

[2018]10 号）。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设计总投资 1.1 亿元人民币，环保投资 4151.48 万元；实际总投资 1.12

亿元人民币，环保投资 4325 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包括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南京市江北灰渣填埋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及其会

议纪要，本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1）部分原环评要求的辅助设备、车辆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了调整；

（2）根据实际情况，未设计建设环评要求的消防水池，仅建设综合水池一

座，用于存储回用水，可用于消防； 

（3）根据调查及试运行阶段实际情况，江北焚烧厂仅产生需填埋飞灰，炉

渣均按其自身环评要求外售综合利用，目前本项目炉渣库区闲置； 

（4）试运行过程中，本项目灰渣填埋方式由原环评“直接倾倒卸料+摊铺压

实+日覆盖”调整为“灰渣分袋封装入场+吊车起吊卸料+码放平整压实+日覆盖焊

膜”； 



（5）原环评要求项目建设一套渗滤液处理系统用于处理渗滤液以及车辆冲

洗废水，其 DTRO 工艺产生的浓缩液应回灌至飞灰、炉渣堆体上，并在处理系

统末端配备“清水脱气塔”，用于调节出水 pH；但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填埋方

式的改进，运营至今无渗滤液产生，且厂内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无冲洗废水产

生，所以已建的渗滤液处理系统闲置至今，未产生 DTRO 浓缩液，企业也未按

照环评要求建设“清水脱气塔”。 

若运营期由于特殊情况产生渗滤液或洗车废水，可在环保部门监管下用槽罐

车将其运至江南灰渣填埋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或采取其他合理处置方式将其

有效处置。 

（6）原环评要求项目的废水经处理系统处理后部分排至江北焚烧厂作为循

环冷却系统补充用水，部分用作厂区内绿化、冲厕等用水；但实际由于厂内废水

产生量较少，所以经处理后全部用于厂区绿化、冲厕等不直接外排。 

在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各项措施的变动符合环保要求，

同时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要求，本项目各项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营运期污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食堂废水以及渗滤液废水。由于本项

目灰渣填埋方式由原环评“直接倾倒卸料+摊铺压实+日覆盖”调整为“灰渣分袋封

装入场+吊车起吊卸料+码放平整压实+日覆盖焊膜”，同时雨天不进行填埋工作，

运行至今无渗滤液产生。场内渗沥液处理系统规模为 60m3/d，固化飞灰填埋库区

渗沥液调节池容积不小于 6000m3，灰渣填埋库区渗沥液调节池容积不小于

7000m3，以上设施已建成目前均未使用。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食堂废水经隔

油池处理后一并排入新建一体化处理设施处理后全部回用于道路清扫、绿化。若

运营期由于特殊情况产生渗滤液，可在环保部门监管下用槽罐车将其运至江南灰

渣填埋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或采取其他合理处置方式将其有效处置。 

（二）废气

本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是堆场扬尘、渗滤液调节池恶臭和餐饮油烟。为控制

堆场扬尘，填埋场内作业表面目前每日覆盖，使用 0.75mm 厚 HDPE 膜进行覆



盖。由于运行至今无渗滤液产生，渗滤液调节池恶臭也未产生。防治渗滤液调节

池恶臭措施有：采用 2.0mmHDPE 膜将调节池覆盖，将 HDPE 膜锚固定在调节池

四周，在调节池渗沥液水面上形成一个封闭的壳体，膜可以在安全水位内随着渗

沥液水位的涨跌自由起落，在覆盖膜与水面间形成有效的气体导排层，有利于池

内气体进入集气管道。集气管设置在调节池四周混凝土护坡顶边。在环状集气管

上设置导气管，将气体进行排放。同时本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密闭，且位于地下，

有效控制恶臭。本项目食堂仅供内部职工使用不对外，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至

综合楼楼顶排放。 

（三）噪声

本工程噪声源主要来自风机等空气动力设备、大功率水泵、作业机械设备、

运输设备等。采用低噪声设备、消声、减震、距离衰减等防治措施。 

（四）固废

本项目目前无渗滤液及洗车废水产生，即使产生也交由江南灰渣填埋场处

置，本场内不再产生渗滤液处置污泥。本项目已按照环评要求设置危废暂存库，

建筑面积10平方米，并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

修改单要求进行设置。故本项目目前仅产生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机修废油以及

废棉纱、手套，目前生活垃圾环卫清运，餐厨垃圾委托南京燕太油品有限公司处

置，机修废油由机修单位（南京鸿路通机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最终委托有资

质单位（南京斐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本项目铅酸电池、废灯管，目前尚

未产生，产生后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库区防渗系统 

本项目填埋库防渗系统采用水平防渗+垂直防渗。本工程垂直防渗在填埋库

区上游侧谷口沿进场道路侧设置与两侧山体连接。中部坝体采用双排孔帷幕，两

侧边坡山体采用单排孔帷幕，帷幕底进入相对不透水层约2.0m，平均底深度为

18m，帷幕轴线总长度约350m。本工程水平防渗底部由基底、地下水导排层、地

下水导排系统保护层、压实粘土保护层、次防渗层、复合防渗层、主防渗层、膜

上保护层、渗沥液导流层、反滤层组成，水平防渗坡面由下垫及保护层、地下水

导排兼保护层、次防渗层、复合防渗层、主防渗层、膜上保护兼排水层组成。 

2、本项目针对填埋场渗沥液可能渗漏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的危害，已按照



环评落实建设地下水监控井，污染扩散井2口，污染监测井2口，本底井和排水井

各1口。 

3、本项目生活污水全部回用，废水无接管口，全场仅设置一个雨水排口，

雨水排口已按照《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进行设置。 

目前渗滤液处理装置排口电磁流量计、COD、氨氮在线监测仪均已安装到位，

由于目前无渗滤液产生，渗滤液排口在线监控装置未与环保部门的监控中心联

网。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验收监测期间，2018年2-4月份江北灰渣填埋场飞灰每日平均填埋量在84吨

-94吨。

1、废水 

本项目目前无渗滤液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厂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回用

于道路洒水，场区绿化等。 

2、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厂界监控浓度点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相关浓度限值。 

3、噪声 

本项目厂界四周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4、地下水 

本项目周边六口地下水井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6）及《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5、土壤 

渗滤液调节池附近及飞灰填埋区土壤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二级中性土壤标准以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GB36600-2018）标准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6、固废 

根据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结合变动影响分析，本项目目前无渗滤液及洗

车废水产生，即使产生也交由江南灰渣填埋场处置，本场内不再产生渗滤液处置



污泥。本项目已按照环评要求设置危废暂存库，建筑面积 10 平方米，并按照《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要求进行设置。 

故本项目目前仅产生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机修废油以及废棉纱、手套，目

前生活垃圾环卫清运，餐厨垃圾委托南京燕太油品有限公司处置、机修废油由机

修单位（南京鸿路通机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最终委托有资质单位（南京斐尔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本项目铅酸电池、废灯管，目前尚未产生，产生后建

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五、工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2018 年 9 月对附近河流万寿河进行例行监测，根据例行监测结果，本项

目万寿河上、中、下游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

标准。 

2、2018 年 7 月对本项目周边六口地下水井进行例行监测，例行监测结果表

明，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6）及《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3、2018 年 5 月对本项目周边大气进行例行监测，例行监测结果表明，环境

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小时

值标准；氨气、硫化氢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区居住标

准。 

六、验收结论 

通过对《南京市江北灰渣填埋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勘察，本项目主体

工程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均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

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有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的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该项目

不存在第八条中所述的九种情形，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七、后续要求及建议 

1、严格执行企业运营过程中环境监测计划，落实对地下水土壤的监控措施。 

2、加强对作业方式操作流程规范的要求，控制渗滤液产生情况，若运营期

由于特殊情况产生渗滤液或洗车废水，一定在环保部门监管下用槽罐车将其运至

江南灰渣填埋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或采取其他合理处置方式将其有效处理。 



3、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

加强对土壤监控，确保土壤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相应要求。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人员信息见附表。 

南京城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23 日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附件5 一期工程固废验收合格函





附件6 企业应急预案备案表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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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91320117MA1NQQT07C003V

单位名称: 南京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江北灰渣填埋场）

注册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永丰大道8号南京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3号楼A栋202室

法定代表人: 刘劲驰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万隆社区星甸环保产业园

行业类别: 环境卫生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7MA1NQQT07C

有效期限：自2023年01月0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

发证机关：（盖章）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发证日期：2023年01月0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监制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印制

附件7 企业排污许可证



附件8 验收监测报告











































附件9 本项目工况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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